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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3 月 12日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主席劉樹生、副主席陳祁、代表林九炲、代表

賴碧雲、代表張天福、代表徐鴻鵠、代表李坤

松、代表陳日盛、代表劉要國、代表吳美英、

代表陳阿鴻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瑞廷、秘書古瑞安、秘書徐鳳珠 

五、主席:劉樹生                      

六、紀錄:羅玉仙 

七、會務報告： 

    (一)本次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辦理。 

  (二)本次會日程表業已報經苗栗縣政府備查。 

  (三)本次臨時議事日程表，請 審議。 

  (四)代表提案：請儘早提出以便彚整繕打。 

    (五)為民服務費每月 3,000元，最好是紅白包的奠儀和禮

金。水、電、瓦斯、電話、油費皆不宜(難以界定是因

公)。健康檢查費 16,000元、出國考察費 50,000元。 

  (六)保險費 15,000 元，指人身保險，非儲蓄險類。 

    (七)開會發言須經主席同意。質詢時建請一課室的質詢，

甚至於可以一句一句的質詢。 

    (八)定期會、臨時會每日支給出席費 1,000元、交通費

1,000元、膳食費 450元，是以未請假並有出席會議簽

到之事實為判斷標準。  

    (九)定期會、臨時會開會錄音檔及議事錄，於 108年開始

要上網公開。 

    (十)21屆第 1次定期會日期，請決定。(建議 5 月 6日開始) 



叁、大會 

第一次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3 月 13日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主席劉樹生、副主席陳祁、代表林九炲、代表

賴碧雲、代表張天福、代表徐鴻鵠、代表李坤

松、代表陳日盛、代表劉要國、代表吳美英、

代表陳阿鴻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瑞廷、秘書古瑞安、課長鍾明芳、課長

洪珮緹、課長盧增明、課長黃怡茹、主任賴文

良、主任連怡紅、主任徐祥雲、主任楊素香、

隊長李文焱、園長謝森源、管理員張金隆、秘

書徐鳳珠 

五、主席：劉樹生 

六、紀錄：羅玉仙 

七、會議事項： 

（一）報告事項： 

徐秘書鳳珠報告：苗栗縣銅鑼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次臨時會

第 1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

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劉主席樹生：今天是我們第 21屆第 1次臨時會，李鄉長、古秘

書、陳副主席、各位代表、各課室主管、徐秘書

大家好，我們從鄉公所第 1 案討論提案開始審議，

會議開始。 

徐秘書鳳珠：討論提案 

鄉公所提案：第 1 案 



類    別：民政類   提案人：鄉長 李瑞廷 

案  由：苗栗縣銅鑼鄉鄉民團體意外保險自治條例乙案，提

請貴會審議。  

說  明：為照撫全體鄉民，增進鄉民福祉，使意外孤、寡、    

殘廢者獲得生活之保障，肩負起政府福民、利民的

重任，爰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28 條制訂苗

栗縣銅鑼鄉鄉民團體意外保險自治條例，以落實照

顧鄉民之目的。   

辦  法：敬請貴會審議。 

審查意見： 

          第一讀會：修正通過條文如附件。(代表 10人在場

舉手表決 9人贊成通過) 

          第二讀會：修正通過條文如附件。(代表 10人在場

舉手表決 9人贊成通過) 

          第三讀會：修正通過條文如附件。(代表 10人在場

舉手表決 9人贊成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三讀通過。 

討論紀要： 

劉主席樹生：針對業務單位的總說明請問各位代表有没有什麼

意見。 

徐秘書鳳珠：自治條例屬於法律必須經過三讀，第一讀會針對

標題的部份要先表決通過才能進入實質的討論。 

劉主席樹生：一讀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徐秘書鳳珠：代表 10人在場舉手表決 9人贊成通過。現進入二

讀實質的討論，依規定法律案要逐條討論，所以

請業務單位開始。 

鍾課長明芳：我們立法的目的是草案第一條、第二條保險的對



象、第三條是保險的內容、第四條是保險給付的

額度、第五條是保險金的受益人、第六條是保險

金的請求權的時效、第七條經費的來源、第八條

相關法律的適用、第九條是我們條例施行的期

程，我逐條一個一個字念請代表參閱。 

劉主席樹生：針對第一條代表有沒有意見。 

陳副主席祁：針對第一條團體意外保險而已，不是全民保險的

部份。 

鍾課長明芳：是屬於針對團體意外保險。 

劉主席樹生：第二條代表有沒有意見。 

陳副主席祁：第二條第三點新生皃需出生滿 15天，他已經出生

就來報到他一定會跟父母的戶籍在在一起，是不

是不要 15天。以出生日為主一般來講現在出生的

嬰兒都有醫院或診所出生證明。 

鍾課長明芳：必需完成戶藉登記新生兒才算是正式的國民，一

出生他不可能當天就登記。 

陳副主席祁：但是有一個問題，就算我們繼承法來講胎兒就算

了，如果說他的父母親那個母親死亡可以繼承上

一代的胎兒就算喔，我想這個東西我們是不是可

以從寬，我在想說出生滿 15天當然這是我們的立

法的目的啦，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以防萬一出生證

明為準。 

鍾課長明芳：我是有參照其他鄉鎮或其他縣市，幾乎都放在 15

天跟 28天，那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還是有完成戶

籍登記比較有依據，就這樣考量。  

陳副主席祁：那這樣好不好如果他出生第二天就登記那算不算。 

鍾課長明芳：那就算。 



陳副主席祁：如果他 108年 3 月 13號出生我明天 3月 14 日去

登證那算 3月 14 日起算嗎？放寬一點。 

鍾課長明芳：我剛講的是不對的應不算，滿 15天完成登記為主， 

            人在坐月子產婦出來大概半個月之內去登記是很

合理的。 

陳副主席祁：不是產婦的問題他爸爸可以去申報戶籍。 

鍾課長明芳：小孩子取名字不是那麼容易的。 

陳副主席祁：現在來講很多人小孩還没出生，男的取什麼女的

取什麼名字老早就想好，第二天我就戶籍登記可

不可以，可以啊！那要不要算，我今天只能這樣

講不要限制到 15 天，這個東西比較人性化一點點

啦，我今天只能這樣講，對我們出生的新生嬰兒

做父親的比較積極，明天就去戶籍登記可不可

以，可以啊！為什麼不可以，那是團體意外險，

萬一他在 15天內他又有什麼病痛都不能享受，這

不是對他很不公平，我只能這樣講喔，人出生當

然大部份是健康的寶寶，我也不敢講每個嬰兒都

是健康的，他有戶籍登記就可以算，我們可不可

以加一個 15天內已經戶籍登記完畢就可以算，我

認為這樣子比較人性化一點點吧。 

劉主席樹生：其他代表有沒有意見。  

張代表天福：保險條例裡面我們是不是符合他們是蠻重要的，

不要只有我們這個自治條例，假使說法律規定的

保險範圍，是不是你們的作業人員了解一下這很

重要，剛才所講的當然愈早愈好，保險的條件裡

面是不是符合他們的，怎樣才符合。 

鍾課長明芳：張代表所指正的，當然我們是按照承保公司的這



個保險，跟我們的保險契約內容來定，因為剛才

針對我們陳代表所講的，這個新生兒登記的問

題，我看過幾乎台灣省裡面有實施的，我參考幾

個縣市幾乎都是完成戶籍登記，只是天數的問題

而已啦，我想因為有生過小孩都知道，中間一定

會有很多插曲，總是有給他時間去取名字完成登

記，當然你說 15 天太嚴和太鬆，那個我們可以討

論。 

劉主席樹生：其他代表有沒有意見。如果是剛才包括副主席的

意見，我們以出生以後只要他有去設籍，就不要

講天數這樣可以嗎？只要他完成戶籍登記這樣可

以嗎？ 

鍾課長明芳：我想也是可以，基本上他就完成法定的這個戶籍

登記為準也是 OK 啦。 

劉主席樹生：如果這樣可以的話我就把它改成完成戶籍登記，

這樣子好像比較合情合理不受天數的限制，但是

這裡面就牽涉到，如果你一個月之內還沒有去登

記戶籍，那就是沒有在裡面。 

鍾課長明芳：因為戶籍法好像規定我記得是半年，就是有一定

的法定期限，反正它有一個法定的時間，不管是

一個月也好、半年也好，就有法定的時間完成戶

籍登記我們就承認，就不要說限 15天這樣可以

嗎？ 

劉主席樹生：其他代表針對這個有沒有意見。如果没有我們最

後面就不受天數只要完成戶籍登記。 

徐秘書鳳珠：綜合討論的結果第三點改為新生兒已完成戶籍登

記，不受設籍本鄉連續…，就是第一句改為新生



兒已完成戶籍登記這樣可以嗎？第二條第三點新

生兒已完成戶籍登記後面就一樣了。 

李代表坤松：第三點「已出院」要不要。 

鍾課長明芳：「已出院」三個字不要。 

徐秘書鳳珠：取消的那些字就是需出生滿 15天已出院並這幾個

字是刪除。 

劉主席樹生：沒有問題我們繼續第三條，各代表有没有意見。 

張代表天福：這條包括法律的程度是不是酒駕某一方面的或者

是範圍內，第二條規定標的人口是怎樣擬定等一

下給我解釋一下，意外所有的殘障包括他們的意

外保險裡面包括現在酒駕，法律範圍內的有没有

包括在內或者怎麼樣請說明清楚。 

鍾課長明芳：所謂標的人口，就是我們第二條規定的這些都是

我們的標的人口，就是連續住滿 6個月的鄉民，

還有一個結婚登記的，還有新生兒登記的這就是

我們標記的人口，那至於這後面未滿 15歲嬰兒意

外死亡的，這在保險法第 107條裡面他就規定的

很清楚，意思就是說這個叫做防他殺條款就詐領

保險金疑慮的問題，那這條 107條他是說以未滿

15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之保險人訂立之人壽

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歲之日起

發生效力，那麼被保險人滿 15歲前死亡者保險人

得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費或者是返還投資型保險

專設帳簿之帳戶價值，前項利息計算由主管機關

另定之，前二項基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這是 107條的解釋，所以在各鄉鎮所定的這個

團體意外保險裡面就針對未滿 15歲的這個人口可



以排除意外死亡的給付。 

陳代表阿鴻：這個意外如果發生車禍呢？ 

鍾課長明芳：這個意外死亡不一定就是車禍，可能走在路上被

人砍了一刀死掉這算意外，意外是包含很廣也是

要法律上及保險公司判定。 

陳副主席祁：我覺得 15歲我這樣講，如果說以防詐的來講的話，

如果 15歲之前像我們少棒隊去國外比賽，萬一在

國外出了意外也不適用這個條例，我覺得這個很

不公平吧，這個保險法好像對這個立法有點嚴苛

啦，講句不好聽 15歲國中畢業了，滿 15歲就國

中畢業了，國中畢業有没有機會坐飛機有可能

啊！到國外旅遊有没有可能發生意外可能啊！可

能他去游泳可能溺斃之類的，有没有可能發生意

外，多的事尤其青少年這種意外，因為我們的保

險國家的保險就是這樣訂，那我們也没有皮條，

能不能有比較放寬的去跟保險公司將來簽訂這個

契約的時候，還是我們文字敘述會比較放寬一點

點。 

鍾課長明芳：我舉個例子當然這個 15歲以下死亡，意外死亡沒

有給付的原因，這是保險法第 107 條的規定並不

是我們私設的，另外舉一個實際例子，前一陣子

不是普悠瑪號在蘇澳出事嗎？其中就有 15歲以下

的兒童死亡，他真的是沒有按照這個規定，就是

沒有領到這個意外保險金，他就是不給付的，但

是雖然他沒有，他可以去申請比如說我們政府相

關單位的，比如說我們公所可以去領我們的急難

救助金之類的，可以去做補償就是這樣子，這不



是我們另外規定，這是保險法他明訂就是不行，

所以我們必須要寫清楚。 

劉主席樹生：其他代表還有沒有意見，雖然感覺不是很合理，

但是我們條文既然按照保險法文暫時就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繼續進行第四條。 

鍾課長明芳：補充說明一下，這個給付金額應該是承保的公司

跟我們所發包出去所訂的契約的內容來訂，那我

舉幾個鄉鎮他的保險給付金額，彰化縣的線西鄉

他是招標之後，他是最高可以領到 30萬元，他每

個人每年所負擔的保險費是每人每年 106元，這

是招標之後的金額，另外彰化縣芬園鄉原先在條

例裡面規定 50萬元給付，但是他們經過幾年下來

檢討的結果 50萬元他們付不起，有些承保公司他

也不願意來承保，因為有可能會虧錢，所以他們

的調整到給付 20 萬元，但是他們的保費每人每年

是 80 元，那我們隔壁鄉鎮的西湖鄉公所他是給付

10萬元，但是他的保費我問了一下大概接近 200

元，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落差，當然就是承保公

司跟我們公所之間契約的內容來訂定，以上說明。 

劉主席樹生：請問代表有意見嗎？如果没有我們繼續第五條。 

鍾課長明芳：略。 

劉主席樹生：各位代表有什麼意見，如果没有我們繼續第六條。 

鍾課長明芳：略。 

劉主席樹生：各位代表有什麼意見，如果没有我們繼續第七條。 

鍾課長明芳：略。 

劉主席樹生：各位代表有什麼意見。 

陳副主席祁：剛剛鍾課長講的保費問題，這是團體意外險當然



保費沒有像一般的真正的保險那麼高啦，當然剛

剛你所講的也有 80元有 100多元，那你可以核算

一下如果是以 100 元來計算的話，一年我們要繳

多少錢？ 

鍾課長明芳：目前我們人口是 1 萬 8,000多，至於詳細的數字

我想應該是沒有超過1萬9,000人，就算1萬8,000

人好了，如果 100 元一年就是 180萬元這樣子推

算，因為這個東西我看其他很多外縣市的鄉鎮他

所做的過去的經驗，三義他做了 3年就停了，為

什麼會停，他的是所有的意外事故發生之後，老

百姓送資料到公所，公所再去跟那個承保公司去

做一些審核或是有一些意見上的不合，所以變得

亂七八糟，所以他們最後評估現在已經暫停了三

義，西湖他是有繼續在開辦，他們保費我問一下

是 200 元，他人口比我們少很多，有時候也是會

造成沒有人來標的那種窘境為什麼，有些承保公

司他有時候算一算，比如說每個要給付多少萬多

少萬算下來，按件一多標案的錢都入不敷出，所

以有些就會造成這種困擾，當然公司是希望能夠

承辦這個東西，雖然知道會賠錢，可是他可能認

為說我這樣為鄉民服務，可以增加一些公司的信

譽度或者是服務的程度，自然有人就會找他保

險，所以這有很多層面去考量，所以經費的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子，謝謝。  

劉主席樹生：其他代表還有沒有意見。 

陳代表阿鴻：我認為這個保險當然公所視財源辦理是最終的目

標，不過保險費你太高了我們公所要承擔，你太



低保費我們就降低，這是平衡點有關這點我認為

還是要再三的考慮，我認為費用如果說 100 元我

們每年要支出 180 多萬的這個保費，如果這樣下

去我們財政，當然啦這去年到現在可以說有婉轉

一點，如果像前幾年來講都是在負債，我們負債

可以講目前還沒清楚吧，還清了嗎？還清了是最

好，這個情形大家思考一下啦。 

劉主席樹生：陳代表請發言。 

陳代表日盛：這個是不是我們李鄉長在競選期間當中所提出的

政見應該是嗎？過去銅鑼鄉公所全縣知名啊，常

常有薪水遲領的現象，是不是打腫臉充胖子，是

不是請我們這個財政課視我們鄉內的財源來辦

理，這個你想說這種保費不痛不癢啊，你又要可

能會看不到其他的經費支出，會不會產生我們財

政的一些困難，本席在這裡建議說是不是訂定的

這個保險的額度是看契約內容嗎？我們鄉不要做

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事情啊，就是這樣子建議謝

謝。 

劉主席樹生：還有其他代表嗎？副主席請發言。 

陳副主席祁：當然啦 180萬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這個會不會我

們有預算的排擠效應，我今天只能這樣講啦，我

們公所行政大樓要做要不要配合款，要，我們朝

陽社區活動中心、興隆社區活動中心，去年編了

1,000 萬及一個 800萬，目前為止也沒有動過，將

來如果動工我們這個錢我們保留款應該還在，是

不是 1,000萬和 800萬夠嗎？那我們行政大樓我

們好像也編了 1,000萬，那將來有沒有這個預算



困難度的問題，這個要請財主來說明一下好不

好，我不希望說為了繳這個 180萬或者更多的錢，

將來發生我們銅鑼鄉財政的排擠這是不好的，當

然剛剛鍾課長所講的保險公司願不願意來承保這

還是一個疑問，如果保險公司不願意來承保，標

不出去我們沒有責任，就是保險公司沒有人要做

那也沒辦法，這種東西我在想說我們不管怎麼

樣，希望說兩全其美，第一個財政不排擠效應，

第二個可以給我們李鄉長的施政也是他的證見給

鄉民一個福利，我是這樣請財主來說明一下，未

來財政財主的一個走向好不好謝謝。 

劉主席樹生：我在想剛才聽課長講如果是一個人 80 元可以到 20

萬、30萬，跟西湖鄉的 200元那種數目字然後它

的價值感聽起來差太多了，你今天如果跟我講說

80元可以保個 30萬，本席來講我認為好像可行，

我們先不談鄉公所的財政，但是如果西湖鄉的 200

元保個 10萬，200元以銅鑼鄉的人口那是三百多

萬，如果我們公所每年先預繳三百多萬，那我相

信我們的財政可能要出問題對不對，主計、財政

課長以公所沒有固定的收入，完全要靠上面的統

籌分配款還有一點點稅金，那如果我們每年都這

樣支付的話，我就覺得有點問題，當然審條例我

們審，至於後面評估甚至於最後我們是不是要加

保，那還是我們到最後代表會各位代表我們再一

起討論還可以，所以就以現在來講這個條例審的

問題，這個第 7 條裡面各位代表你們認為怎樣，

我的意思是這個條文條例我們審，審放在一邊沒



關係，年底的時候我們定期會開，然後看鄉公所

的財政，我們代表會再決定要不要做要不要給他

們做，不管是選舉政見也好，不管是什麼一定以

鄉公所財政為先，代表還有什麼意見嗎？賴代表

請發言。 

賴代表碧雲：主席我認為這樣子啦，我們第一要先財政跟主計

這個要辦保險的話，我認為全民保險這很好，不

是鄉長的證見要落實他的政見也不是這樣子，但

是要先看財政許可嗎？財政許可的話我們就看如

果 80 元可以的話視財政在做，如果他說財政可以

的話，編的出來的話你們怎麼不贊成，那如果說

他財政有困難我們再反對，然後現在只是提案也

不是一定就要馬上就要過啊，你要先看財政、主

計他編的出來嗎？不是說針對鄉長提的政見你要

先看財政，如果財政他認為可以你們說不行這樣

子也不覺得很奇怪，他有沒有錢你先看財政說明

嗎？叫財政課說明及主計說明。 

劉主席樹生：我想我們這一屆不管是鄉長還是代表我們都是剛

上任，至於經費應該是到年底的時候，才知道公

所也好、代表也好我們才知道預估的結果，因為

大家都是年頭剛開始，我在想條例我們先審先給

他定案無所謂，等到年底我們那時候，我們大概

就是公所的主計跟財政你們就要準備了，你要對

我們代表會有說服力那才有可能行的通，至於第 7

條的後面或向上級爭取補助可能嗎？課長這種保

險費補助可能嗎？ 

鍾課長明芳：我想這種東西有很多的鄉鎮是利用如通霄或是其



他的有台電和中油之類的那種鄉鎮，當然他們是

用一些台電的敦親睦鄰的基金是有的，但是我們

這個地方我是建議啦，當然做得到做不到我不曉

得，我們有科學園區、2個工業區，幾十年來也沒

有跟我們銅鑼鄉做回饋啊，是不是可以透過大家

努力爭取一些經費，我想這是可行的一條路，當

然說向上級爭取是這樣子寫，也許是做不到。 

劉主席樹生：所以重點來了，那鄉公所剛才你講的可行，那要

去科學園區、工業區麻煩公所可以去溝通、可以

去做不一定是這個保險，包括我們銅鑼鄉的建

設，應該可以去跟他們要一點敦親睦鄰的經費，

如果各位代表沒有我們再繼續審議下一條。 

張代表天福：審這個自治條例一開始我就感覺莫名其妙，第一

個就是條例裡面你們那個保險條例我們都没有看

到好像瞎子摸象一樣，法律上讓它過没有關係，

最重要的是你沒有說是年繳，期限是不是年繳或

是繳下去是不是永久的，你没有講這句話是最重

要的，自治條例裡面下去是我們三讀通過等於是

我們的地方法，將來可以進可以出要怎麼樣拿

捏，經濟不好可以停、經濟好我來辦，這個一年

的意外，我們代表 4年一期、鄉長也是 4 年一期，

法律是永久性的下去以後是地方自治法，請問民

政課長是年繳或是繳下去了繼續繳，給我們做一

個解釋。 

鍾課長明芳：剛剛張代表所講的這個東西，應該就是我們公所

用發包的方式跟承包的公司才有保險契約的內

容，這個才是真正的東西，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



個，只是我們所要承辦的一個法律依據而已，這

個條例就是這樣，另外剛才的第七條部分，我是

建議就是或向上級爭取補助這幾個字眼把它拿

掉，不是拿掉就不做我們還是繼續來做，所以看

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謝謝。 

劉主席樹生：現在課長講的或向上級爭取補助的部分我也認為

先拿掉，因為我還沒聽過有補助保險費，代表有

没有意見，林代表請發言。 

林代表九炲：今天審查的自治條例團體意外保險，與鄉公所有

經費來參加團體意外保險是兩碼的事，第 7條規

定視鄉公所的經費許可才來決定，所以今天來審

查自治條例，下一次鄉公所有這個經費要提出來

參加保險編列預算，各位代表還是有權力讓它通

過或不通過是兩碼的事，故今天的審查自治條例

我想應該没有問題應該審查自治條例，今天審查

自治條例草案是苗栗縣銅鑼鄉鄉民團體意外保險

的自治條例，但是剛才有一條第三條未滿 15足歲

因意外死亡者，無法給付這個經費，請問假使不

能來給付這個保險，為什麼要納入這個出生以後

到 15 歲的鄉民，剛剛課長說是為了防他殺，防他

殺没有這個保險請急難救助一樣可以，另外假使

銅鑼鄉 1 萬 7仟人口來說，未滿 15歲有 7 仟多人

是不是我們保費繳 1萬人或繳 1萬 7仟人的保費，

假使没有保險那 7仟人未滿 15歲繳保險要做什

麼。 

鍾課長明芳：跟林代表報告這個當然是保險法第 107條的規定，

當然我們講起來好像是覺得 15歲之前，他就沒有



辦法享受這個給付那要保來幹什麼，當然這個是

一個防他殺條款是可以確定的，另外一個所謂團

體契約，我覺得假設說 15歲以上滿了才開始來辦

理投保手續，可是你要想想這個手續是蠻繁雜

的，何況他搞不好還有其他的，在壽法險裡面來

看，他可能有其他的保障，不一定就是意外或者

是殘廢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相關的寶藏在裡面，但

是整個保險法它是這樣規定的，當然我們要把它

寫清楚，按照保險法的寫清楚，不能說我們這規

定 15 歲以下還可以給付的話，那承保的公司他不

一定要接受啊，他當然按照保險法 107條來做，

要不然為什麼普悠瑪號死了他就是不賠，這是很

遺憾的條款，這不是我規定的，所以這個東西我

看結果是這樣謝謝。 

劉主席樹生：還有其他代表嗎？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美英：因為我們剛才一直討論這個條例，這個保險我們

代表說為什麼，因為我們這個條例是全部從出生

開始就是本鄉的人設籍在這邊，那我們要納保險

總人口數是 1 萬 8仟人，那我們跟他保的是不是

全部的人數，小朋友還沒有滿 15 歲他在學校裡面

或者是跟爸爸媽媽出遊了或者是在某一個地方受

傷了，這個要怎麼去保，那我們既然已經負擔了

這個年齡層的保險費對不對，他也包含在我們整

個 1 萬 8 仟人裡面，那我們付出去的錢也包含了

這個 1 萬 8仟人，是不是包含了整個，我們不管

他年齡層是多少了對不對。 

 劉主席樹生：剛才課長講的是保險法規定，所以 15歲以下意



外殘廢的部分有，死亡的部分就是沒有，當然啦

我一直說我們這個條例，我們今天審議過是過

了，還是要到年底的時候在公所編預算前或編預

算後，我們代表會當然一定還要再審議，因為這

個保費我發現 80、100跟 200那就差太多了，然

後保的額度是 10萬跟 20萬那就是 double所以條

例過了不一定是實行，最後面還是要經過我們代

表會，這種保險既然做下去，我們不是做一年兩

年就結束，如果這樣會被外面的人笑，做了就要

延續下去，那如果我們的財政不行那你怎麼做下

去，絶對不可能說公所錢不過，然後代表我會通

過讓他去銀行借錢，然後來繳這個保險費我認為

就不太可行，所以各位代表別擔心，年底我們再

看公所的財政，那時我們保不保我們再決定，但

是今天的這個條文我們審了，以後大家有想到的

就提出意見，如果沒有我們繼續第八條。 

鍾課長明芳：剛才第七條的部份我們把後面的幾個字「或是向

向上級爭取補助」取消，第八條略。 

劉主席樹生：各位代表有意見嗎？如果没有我們第九條。 

鍾課長明芳：略。 

劉主席樹生：第九條這裡面有好幾種講法，一個是你的預算編

得出來嗎？我們代表有什麼意見，這是公所現在

暫時排出來就是要給我們看、我們自己審啊，本

條例按照這個施行是嗎？好，如果都沒有意見那

我們就表決，各位代表如果第九條照這個 109 年 1

月 1 日施行，那今年年底公所是不是先編預算給

我們審，是不是這樣子，如果沒有我們就第二讀



表決。 

徐秘書鳳珠：針對剛才討論的結果有修改的部份，是第二條適

用對象的部分，第二條的第三點新生兒已完成戶

籍登記不受設藉本鄉連續滿六個月之限制，惟其

父、母親之一方仍應受設籍本鄉連續滿六個月之

限制改這個地方，第三點刪除「須出生滿十五天，

已出院並」這幾個字刪除這是第二條，另外還有

第七條明訂本條例經費的來源的部份最後一句

「或向上級爭取補助」這幾個字刪除結論是這樣。 

劉主席樹生：我們現在進行表決贊成的代表請舉手。 

徐秘書鳳珠：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人 10贊成通過。現在進

行三讀，三讀除非我們剛才二讀通過的自治條例

案有跟縣規章或中央法有牴觸以外，只能做文字

的修正。 

劉主席樹生：各位代表有意見嗎？ 

陳代表阿鴻：第六條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二年內，向承保單

位提出申請，為什麼要二年。 

鍾課長明芳：陳代表這個疑慮也不用想那麼多，保險法 65條裡

面規定的很清楚，就是由保險契約所生的權利，

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所

以這個就是兩年的規定。 

劉主席樹生：各位代表還有意見嗎？我們現在進行三讀贊成的

代表請舉手。 

徐秘書鳳珠：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成通過。 

劉主席樹生：鄉長請發言。 

李鄉長瑞廷：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古秘書、徐秘書、各

位主管，今天這個全鄉的意外保險看到非常高



興，我們提出的意見各代表都沒什麼意見，我在

這邊很感恩你們，在這個意外保險裡面當中，當

時是我在去年候選人的政見，當時政見没有納入

在裡面，因此在全鄉非常多的鄉親建議及支持，

苗栗 18鄉鎮有好幾個鄉鎮在實施，我想今天在財

政各方面今年編列預算，我想主計跟財政整個編

列讓所有的代表瞭解，今年度非常多的建設整個

墊付款包括我們大樓、社區等，因此我們在整個

鄉公所財政各方面，我想在主計跟財政今年編列

預算時，讓我們代表過目可不可以施行，在我們

財政没有問題之下來做，但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今年在銅鑼國小 120週年我當主任委員，他

們說你到科學園區、二個工業區募資、募款，因

此募款的方向我是不會去做的，說實在的第一個

牽涉到很多的問題，所以我透過二個工業區、結

合銅鑼工業區有 10個廠商的協助、中興工業區有

10個廠商的協助、科學園區 2個廠商協助 120週

年。在這個全民的意外險，我會透過很多的關係

來協助我們鄉公所，當然我不敢說可行性、不可

行性，鄉公所會全力、努力爭取鄉親所需要的各

方面，今天很高興看到 11個代表協助，大家共同

的創造我們銅鑼鄉親一個幸福的都市，我在這邊

很感恩很感謝你們，祝福我們今年第 1次開代表

會，代表能夠協助我們鄉公所，我在這邊感恩再

感恩謝謝你們，當然今天這個所講的不是都能實

施，要請我們代表看我們的財政可行度、施行度

可不可以，也要代表整體的方向及目標，在此謝



謝各位。 

劉主席樹生：現在進行第 2案。 

鄉公所提案：第 2 案 

類    別：民政類   提案人：鄉長 李瑞廷 

案    由：為應公墓土地充份利用擬解除本鄉(九湖村)第五公

墓(上塚)土地範圍內禁葬案，提請貴會審議。  

說  明： 

    一、原公告禁葬事宜，經貴會第 18屆第 3次定期              

會審議通過暨苗栗縣政府 96年 12月 4日府民              

殯字第 0960179214 號函備查在案。(如附件)  

    二、原禁葬原因:興建納骨塔。 

    三、解除禁葬原因:本鄉財政困難，納骨塔聯外道 

        路規定為 6米以上、土地無法取得，擬予以公 

        告解除禁葬。 

辦  法：敬請貴會審議。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 人贊成

通過)。 

討論紀要： 

劉主席樹生：各位代表有什麼意見，請林代表發言。 

林代表九炲：今天提出第 2案是解除禁葬的問題，我們大家可

以看到公所附來的附件，苗栗縣銅鑼鄉公所公

告，公告的事項第三點禁葬日起自公告日起六

年，時間已過還需要提出來嗎？六年已過就解除

禁葬就好了，還要我們代表會通過嗎？ 

劉主席樹生：鄉長請回答。 

李鄉長瑞廷：林代表我跟各位報告，因為這個禁葬我看到跟民



政課長講，尊敬代表能夠禁葬讓代表所有人知

道，並不是說經過代表民政課禁葬讓你們所知

道，但是這次 4 月份 10個村要基層座談會，還没

開始就有好幾個鄰長，就已經開始整個針對鄉公

所納骨塔問題，這次在整個民政課基層座談會要

特別的小心，特別小心是什麼意思呢？並不是怎

麼樣他們提出意見，他們所提出的有好幾個銅鑼

村的，到時候我們所有代表陸續參與，他們告訴

我針對我們整個銅鑼鄉九座公墓，第一個禁建問

題，現在我們讓他們知道已經解除禁建讓他們知

道，現在要爭取的是納骨塔，好幾個鄰長前幾天

找我，有關納骨塔建地的困難度非常的高，牽涉

到經費的龐大，所以因此我想今天林代表所題出

來的，我跟各位報告讓 11個代表能夠撤解除禁

建，六年過去没錯就是尊敬代表這樣子好不好。 

劉主席樹生：這個案件其他代表有意見嗎？是用表決還是要照

林代表的不用審議。 

陳代表阿鴻：剛才鄉長講的我們銅鑼鄉九個公墓還是單獨這個

公墓。 

劉主席樹生：單獨這個公墓，請民政課長解釋。 

鍾課長明芳：我跟各位代表報告，當初是因為要興建納骨塔所

以我們規劃在即，其實早期我們做民意調查，最

好的點就是現在桐花公園的地方，第二個是第一

公墓那邊、第三個才是九湖，因為這個牽涉到很

多遷葬的問題，所以我們選定九湖上塚的地方，

做為一個初估的規劃就是要做納骨塔，所以我們

就請貴會給予同意禁葬 6 年，換句話說 102 年應



該是到期了，但是我們没有行政程序，這個還要

經過公告還要報縣政府核備，所以今天才會提這

個案子，貴會同意之後解除禁葬就可以土葬可以

修墳，當然新建是不行所以這個原因是在這裡要

跟大家報告。 

劉主席樹生：經過民政課長說明我們就簡單明瞭，那現在舉手

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徐秘書鳳珠：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成通過。 

鄉長提案：第 3  案 

類    別：建設類   提案人：鄉長 李瑞廷 

案  由：有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

處辦理「通霄～義和 345kV線#50~#62 鐵塔工程」，

補助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福祉經費共新臺幣 141萬

元，敬請審議。 

說  明：旨案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

工處同意補助本所新台幣 141萬元整，惠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新台幣 141萬元，俟追加減預算時再予

轉正。     

辦  法：敬請 貴會惠予審議。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 人贊成

通過)。 

討論紀要： 

劉主席樹生：代表看一下本促協金之運用範圍附件有什麼意見

請提出，陳代表請發言。 

陳代表阿鴻：有關這筆補助款回饋計畫，當然啦這個高壓電塔



從我們新隆村經過，那麼我們的補助款公所你的

編列是怎麼處理。 

洪課長珮緹：請問一下代表所謂的編列是指我要運用在哪裡

嗎？  

陳代表阿鴻：當然啦他說回饋我們，電塔已經在我們新隆村經

過。 

洪課長珮緹：就是剛才主席有說了運用範圍有一定限制，以往

我到這邊來我們的主要都是用在當地的工程上

面，所以如果這是沒有特別額外的花費，就會運

用在新隆村的工程上面。 

陳代表祁：那福祉經費還有其它也可以運用。 

劉主席樹生：大概本地的 50%其他細分 50%是嗎？ 

洪課長珮緹：是，他一定要在本地而且一定要讓村長知道，因

為他應該是以前有發生其他鄉鎮的村長跟公所可

能有一些糾紛，所以他們非常的確定，而且他們

有清算給村長確定我們會用在當地，因為有時候

寫個預算或者是說以前在九湖、樟樹，我們都是

直接盡量運用在當地的村民，因為畢竟他們收到

的那個施工打擾未來生活影響比較大，所以我們

會用在那邊，那剛剛副主席有說的確有那些其他

的，但這個不是常態，所以可能就是看怎麼運用

這樣子，這以前不是常態， 

劉主席樹生：你現在這個不能低於 50%在本村，那其他的 50%也

還有 70萬左右，那你用在哪裏。 

洪課長珮緹：目前是范村長因為台電有告訴他要出席，他會改

天來拜訪公所會跟鄉長說建議幾個地點，基本上

目前傾向於全部是先運用在新隆村，除非有緊急



的點。 

劉主席樹生：全部啊，請鄉長說明。 

李鄉長瑞廷：台電最優先是在我們 2個村新隆、盛隆 50%在那邊

70萬 5,000元，主要 50%在新雞隆，其他 50%看什

麼方式代表、村長那個地方需要配合的，最主要

的是 50%新雞隆 2個村，台電當時來的時候特別強

調這些經費 50%新、盛 2個村，因此跟 2位村長溝

通情形之下，跟代表報告一下最主還是裡面 2個

村。 

劉主席樹生：這個案子陳代表你們那邊至少有 50%，贊成這個案

子的請舉手。 

徐秘書鳳珠：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成通過。 

鄉長提案：第 4 案    

類別：文化     提案人：鄉長 李瑞廷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2019客家桐花祭~銅鑼聲

響、千人桐遊」經費新台幣 34萬元整，敬請貴會准

予同意先行墊付。 

說    明：依據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08年 3 月 6日苗文客

字第 1080002423B 號函暨客家委員會 108年 2 月 1

日客會文字第 10861001705 號函辦理。 

辦  法：經貴會審議通過後俟辦理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

正。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 人贊成

通過)。 

討論紀要： 

劉主席樹生：代表有什麼意見，如果没有我們進行表決，贊成



的請舉手。 

徐秘書鳳珠：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成通過。這次討

論提案鄉公所提案 4案。接下來是代表提案共 19

案，請各提案代表看一下。 

代表提案：第 1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張天福  連署人：徐鴻鵠、李坤松 

案    由：請鄉公所施作九湖村 15鄰林天郎君宅前至出水坑農

路駁坎，以利地方交通案。 

說    明： 

（一）本路段長約 60公尺，寬約 2.5公尺，路面地

形略有坡度，上方土方卵石遇雨崩塌流至路

面，造成人車通行危險（本路段是出水坑開

庒道）。 

（二）村民多次反映仍未被採納，但旨揭駁坎實有

施作之必要。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列入年度預算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2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張天福  連署人：徐鴻鵠、李坤松 

案    由：請鄉公所轉請苗栗工務段改善銅鑼外環道與苗 38-1

線十字路口西邊南側剪刀型瓶頸，以利交通順暢案。 

說    明：該路段在興建時未能周詳設計，造成九湖方向右轉

台 13 線時，因直角右轉必會超出二個車道（會接近



中間分隔島），交通事故頻傳。 

辦  法：請鄉公所轉請相關單位儘速改善。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3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張天福  連署人：徐鴻鵠、李坤松 

案    由：建請改善九湖防汛道路沿牛角坑南側左轉通往九湖

國小之農路入口，以利地方交通案。 

說    明：旨揭路口呈九十度直角彎道，極易造成交通事故，

亟需改善。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予拓寬。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4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張天福  連署人：徐鴻鵠、李坤松 

案    由：建請改善九湖大橋基礎案。 

說    明：因河川整治，河川深度比原堤防基礎下探 3公尺多，

橋墩基座已露出三分之二，需於橋下施作欄河堰及

取水口，大橋基座堤防不但能兼顧深度，亦可保水

源儲存與景觀。 

辦  法：請鄉公所轉請相關單位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5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張天福  連署人：徐鴻鵠、李坤松 

案    由：建請於銅鑼交流道西側橋下興建全民休閒運動場及

綠美化，並設立停車場案。 

說    明： 

（一）該地點產權隸屬縣政府，目前雜草叢生及堆

放廢棄物，如能加以改善並施作運動休閒

場，不但能活化土地更可造福鄉民。 

（二）九湖社區前已向縣政府申請，但至今仍石沉

大海，未能順利施作。 

（三）建議施作有直排輪場、槌球場、籃球場、停

車場……等多功能多用途之綜合型球場。 

（四）亦可作為每年杭菊節活動或其它大型活動之

場地。 

辦  法：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6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張天福  連署人：徐鴻鵠、李坤松 

案    由：建請改善樟樹村 13鄰農路並延長至九湖茄苳坑口，

以利農產品運輸案。 

說    明：旨揭農路有部分下方駁坎損壞且有約 400公尺未開

通，農民農產品運輸不便。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予施作。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7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張天福  連署人：徐鴻鵠、李坤松 

案    由：建請拓寬台 13線銅鑼、三義鄉界至銅鑼外環道口（樟

樹村新舊台 13線交會處），以利交通案。 

說    明：旨揭路段係日據時代興建至今，多處彎道視線不良，

路面狹窄又凹凸不平，交通事故頻傳。 

辦  法：請鄉公所轉請相關單位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8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劉要國  連署人：吳美英、陳阿鴻 

案    由：建請施設中平村苗 27 線 2鄰 22號前和平車站候車

亭案。 

說    明：旨揭地點因每逢下雨或豔陽等候車輛的學生及老人

家沒有遮雨及遮陽之處，極其不便，亟需興建一座

簡易的候車亭。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予施設。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9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陳阿鴻  連署人：全體代表 

案    由：建請拓寬 119線 9K+100~19K+500 道路路面案。 

說    明：旨揭路段三處轉彎處路面狹窄，每逢上下班，人車

通行危險，亟需拓寬。 

辦  法：請鄉公所轉請相關單位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0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陳阿鴻  連署人：陳祁、劉要國 

案    由：建請拓寬新隆村 8鄰往 9鄰三叉路口轉彎案。 

說    明：旨揭路段轉彎處路面狹窄，人車通行危險，亟需拓

寬。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予改善。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1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陳阿鴻  連署人：陳祁、劉要國 

案    由：建請劃設盛隆村 16鄰珠湖道路往 15鄰紫雲寺道路

邊線案。 

說    明：旨揭路段每逢雨天及濃霧，視線不良，人車通行危

險，亟需劃設邊線。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予劃設。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2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陳阿鴻  連署人：陳祁、張天福 

案    由：建請於盛隆村 3鄰 119 線往石母娘娘轉彎處施設路

燈案。 

說    明：旨揭路段缺乏照明，急需施設路燈，以增加夜間照

明。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予施設。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3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李坤松  連署人：劉樹生、陳日盛 

案    由：建請改善西湖溪防汛道路景觀橋下南北向通道案。 

說    明：旨揭地點原有南北向河堤道路，是多數鄉民休閒、

快走及運動之路線，景觀橋的建造有助於當地的觀

光，卻將原有河堤道路封閉，道路南北不通，造成

諸多不便，實有改善之必要。 

辦  法：請鄉公所轉請縣政府改善。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4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張天福  連署人：徐鴻鵠、李坤松 

案    由：建請改善九湖村牛角坑天寶寺至龔屋段農路，以利

交通案。 

說    明： 

      一、旨揭路段坡度大，未設護欄及警示標示且路面狹窄

會車不易，夜間行走易發生危險。 

      二、未改善前請先裝設警示標示。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予以改善。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5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劉要國  連署人：吳美英、陳阿鴻 

案    由：建請施設中平村苗 27 線 7鄰 99號前十字路口紅綠

燈案。 

說    明：旨揭地點車輛通行危險並有多次發生車禍，亟需施

設紅綠燈，以利交通安全。 

辦  法：請鄉公所轉請相關單位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6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劉要國  連署人：吳美英、陳阿鴻 

案    由：建請改善中平村苗 27 線通往 22鄰謝勝財君宅前道



路案。 

說    明：旨揭地點路面兩側泥土嚴重流失，極需鋪設 AC 路面，

以維人車通行安全。 

辦  法：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予改善。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7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吳美英    連署人：劉要國、陳祁     

案   由：建請於銅鑼鄉中平村第 6鄰劉屋家路口裝設監視 

         器，以維護居民住家安全。 

說   明： 

     一、該處居住有十幾戶人家，皆為上班族，白天幾乎沒有

人在家，即使有也皆為老弱婦孺。 

     二、巷內設置監視器，維護居民之居家品質與安全 

辦    法：請公所派員勘查，並列入年度預算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8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吳美英    連署人：劉要國、陳祁  

案   由：建請修剪舊 128線中平村 12鄰與 15鄰間土地公旁大

榕樹案。 

說   明： 

  一、舊 128 線是中平村往來公館的重要道路，平時來往車



輛多，但道路寬度不足，兩車相會時，車身常被樹

枝拍打而刮傷受損。 

  二、大榕樹枝葉茂密影響視線與穿透性，請鄉所派員修

剪，以利行車安全。 

辦    法：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代表提案：第 19 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徐鴻鵠    連署人：張天福、陳祁  

案    由：建請施作九華山大停車場及農林公司製茶廠前轉彎

處水溝加蓋案。 

說    明：旨揭地點皆為遊客眾多之處，為避免遊客及車輛掉

入，亟需水溝加蓋，九華山大停車場長度約 100 公尺，

製茶廠前轉彎處長度約 30公尺。 

辦    法：請鄉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照原案通過。 

議  決：依審查意見通過。(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

成通過) 

討論紀要： 

劉主席樹生：我想這樣子啦，那就我們代表現在短時間看一下，

然後要說明的我們就做一下說明，等一下我們就

一起表決，陳代表請發言。 

陳代表阿鴻：我補充一點第 9案，我們 119線 9K+100-19K+500

就是往雙峰路段有三個轉彎道，像我昨天剛好到

那裡，那個彎道銅鑼過去第一個彎道很寬敞，路



旁停一部車在那裡，我們 8、9點在那裡有部拖車

往高速公路，我們往 119線走剛好在那裡會車，

一部車在裡面一部車銅鑼往大湖還是公館，我們

新雞隆出來剛好轉彎處差點發生車禍，我想我今

天的建議就是那三個彎道外側寬一點，免得發生

危險，上級單位如何截彎取直來拓寬。 

李鄉長瑞廷：陳代表我跟你解釋一下，前面有人建議那三個彎

道當時裡面牆壁落石、左邊靠河邊整個做橋樑經

費非常高我們會繼續努力，縣政府看怎樣情形，

當時我跟縣長報告這個案子看怎樣，旁邊做橋樑

整個拉過去那個地方太危險了，是很麻煩的事情

時常發生車禍，我們會想辦法看怎麼處理好不好。 

陳代表阿鴻：好，秘書這個文妳要轉陳我們縣政府謝謝。 

劉主席樹生：陳代表我們小聲說啦，三十年來我聽到唯一有徵

收馬路有擴大的就你們那一條路而已，其他沒有

人的路有擴大也没有徵收的，外埔道是新開的，

我就說所有的路徵收以後越開越大的就是你，你

也拼了十幾年蠻辛苦的，當初縣政府徵收那條路

119 線一直進去，現越來越大現在好像覺得還要再

大一點，代表還有没有意見，劉代表。 

劉代表要國：各位代表大家好，第 15案苗 27線時常發生車禍，

其實我們申請了好幾次紅綠燈看了就不了了之，

是不是請有關單位給我們幫忙積極一點，現在還

没有發生意外，先裝設好來比較好。 

李鄉長瑞廷：地上做慢行。 

劉代表要國：慢行有做没有用，反射鏡也有做就是没有發生作

用，常常發生車禍很嚴重，幸好人員都安好，可



以像中平村 128線有設時段性，早上好像 7-9點

有紅綠燈其他是閃紅燈，過了下午 4-7點，現在

那裡比較少發生車禍，我是想說這樣設置比較好

真的是有需要，太常發生車禍了。 

李鄉長瑞廷：好，為了地方。 

劉主席樹生：張代表請發言。 

張代表天福：第 2 案九湖外環道跟九湖苗 38-1線當時設計的時

候，叉路口左邊的就是說西邊的南側 35度的範

圍，大車子從九湖出來的話必須跨越 2個車道時

常發生車禍，是不是請建設局轉陳苗栗縣政府苗

栗工務段來做改善，第 2 個案子同一個是要工務

段，銅鑼外環道銅鑼鄉界這段、樟樹這一段路、

東西橋段現在最危險的路段，也是台灣省日據時

代傳下來没有改善的就是這一段，因為經過三

義、外環道等等，車輛很多出來還有很多彎道崎

路不平、馬路太宰，是不是請公路段改善這個案

子，還有一個最重的就是我們九湖有一個交流道

下來，設一個大的綜合實用的運動場所，九湖社

區裡面提出來問題是没有錢，交流道下面目前都

是雜草叢生而且有不良的物品，是不是請鄉公所

做成專案第 1個除了學校以外都没有另外的運動

場合，第 2個綜合運動場、槌球場、小孩子的遊

樂場等等，同時也解決銅鑼大型運動會，大型的

活動九湖的菊花季，請鄉公所全力的幫忙做成。 

劉主席樹生：還有没有其他代表有意見嗎？我們代表提案鄉長

我想代表提案裡面，我在想你們應該輕重緩急還

有跟兩位課長、清潔隊長你們要看急的我們就盡



快，不要說到了來年還是一樣放在那邊好嗎？各

位代表有意見嗎？没有我們進行代表提案第 1到

19案贊成的請舉手。 

徐秘書鳳珠：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成通過。接下來

是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動 1 

動議人：陳祁          附議人：全體代表 

案  由：建請消防機關緊急救護重大傷病時，同意依其本人或

病患家屬之意願，跨縣市送至醫療設備較為健全之醫

療院所案。 

  理  由： 

一、 依緊急救護辦法第 5條之規定，緊急傷病患之運送就

醫服務，應送至急救責任醫院或就近適當醫療機構。

如遇重大傷病急救責任醫院無法提供適切醫療時，除

做適當緊急處置後仍需轉診至其他適當的醫療機構，

往往造成延誤醫治的黃金時間。 

二、 如遇重大傷病時，同意依其本人或病患家屬之意願，

跨縣市送至醫療設備較為健全之醫療院所，超出公定

的醫療費用由其本人或家屬自行負擔。 

辦  法：請鄉公所轉請相關單位卓處。 

議  決：代表 11 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成通過。 

討論紀要： 

劉主席樹生：各位代表有臨時動議嗎？ 

陳代表祁：我來提出一個臨時動議，去年 2月 12 號謝鄉長早上



要來上班前突然倒下去，我真的這件事情我有感而

發，我最深深的感受他倒下去他女兒剛好要上班，

她看到大聲叫我陳祁阿伯我爸爸倒下去了，結果我

跑過去看他已經倒下去了，我說有沒有叫救護車她

說有，當然啦我們的救護車只能送到鄰近的苗栗縣

的醫院，是不是我今天提這個案，就是有重大傷病

不受這個縣市可以到外縣市的大醫院，我想說這是

我們救人比較重要，不是說很硬性的規定我們銅鑼

鄉的救護車，只能送到苗栗的醫院而已，是不是可

以送到鄰近台中童綜合、榮總等大醫院，我今天是

真的有感而發這件事情我只能這樣講，那個救護車

來了鄉長我只能送你到大千，那時候謝鄉長意識還

很清楚說可以當然是沒有問題，事後很多人罵我你

怎麼没有送到榮總、童綜合醫院去，這個不是我能

決定的，所以說我今天就是有感而發的提這個案，

所以說我們重大傷病不受送到苗栗的附近醫院，我

提這個案好不好徵求三個附議人。 

劉主席樹生：針對副主席提的案子，我想我們也需要給上面的

人知道，碰到緊急的事故不是依照規定就是死的

東西，贊成的請舉手 

徐秘書鳳珠：代表 11人在場舉手表決 10人贊成通過。 

劉主席樹生：我們今天提案也審查過了，至於明天是不是各位

代表下村勘查，那明天決議代表各自下村勘查，

今天會議到此。 

徐秘書鳳珠：下午也是各自下村勘查，明天的議程更改為各自

下村勘查，但是請各代表要記得來簽到，上班時

間都可以過來，全體起立，相互敬禮。 



 第二次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3 月 14日 

二、地點：下鄉勘查 

三、出席代表：主席劉樹生、副主席陳祁、代表林九炲、代表

賴碧雲、代表張天福、代表徐鴻鵠、代表李坤

松、代表陳日盛、代表劉要國、代表吳美英、

代表陳阿鴻 

四、勘查事項：勘查鄉內各項建設情形。 

 

 

 

 

 

 

 

 

 

 

 

 

 

 

 

 

 



代表出席一覽表 

 

座

號 
姓 名 

3

月

12 

日 

3

月 

13 

日 

3

月 

14 

日 

   

1 劉樹生 ○ ○ ○    

2 陳  祁 ○ ○ ○    

3 林九炲 ○ ○ ○    

5 賴碧雲 ○ ○ ○    

6 張天福 ○ ○ ○    

7 徐鴻鵠 ○ ○ ○    

8 李坤松 ○ ○ ○    

9 陳日盛 ○ ○ ○    

10 劉要國 ○ ○ ○ 
 

 
  

11 吳美英 ○ ○ ○    

12 陳阿鴻 ○ ○ ○    

    

註：出席○、請假□、缺席※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提案別 公所提案 代表提案 臨時動議 議決情形 合

計 類別 提案 通過 提案 通過 提案 通過 保留 通過 

民  政 2 2   1 1  3 3 

行  政        0 0 

財  政        0 0 

建  設 1 1 19 19    20 20 

農  業        0 0 

主  計        0 0 

政  風        0 0 

人  事        0 0 

圖書館 1 1      1 1 

幼兒園        0 0 

清潔隊        0 0 

合計 4 4 19 19 1 1 0 24 24 

備註         
 

通過 24      不通過 0      擱置 0      撤回 0 

 


